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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

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

件以及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

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审慎、负责的态度，

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

见如下： 

一、独立董事关于投资年产 4GW 高效大尺寸单晶电池项目的独立意见 

1、年产 4GW 高效大尺寸单晶电池项目符合公司“发展能源”的战略部署，

紧跟市场技术发展方向。同时，结合了公司的生产经营、客户储备及市场开拓情

况，公司通过新增高效大尺寸单晶电池的产能规模，有利于促进降本增效，提升

市场占有率，并提升公司光伏产业的盈利能力，实现公司在光伏行业领域的可持

续发展。 

2、该投资项目有利于增强公司光伏产业的发展后劲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

的基本利益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公司年产 4GW 高效大尺寸单晶电池项目的投资。 

二、独立董事关于收购金川电子 20%股权的独立意见 

1、收购金川电子 20%股权符合公司“做强磁性”的战略部署，有利于公司

经营管理与决策，有利于公司全力推进低成本加工中心的建设和中西部市场的开

拓，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磁性材料产业的竞争力。 

2、该投资项目有利于增强公司磁性材料产业的发展后劲，符合公司和全体

股东的基本利益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公司收购金川电子 20%股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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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

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署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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